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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惠南镇城运数字化转型系统运维服务

合同编码：11NMB2F0043820262

甲方： 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城市运行管理中心

乙方：上海浦东软件园汇智软件发展有限公司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之规定，

2026 年惠南镇城运数字化转型系统运维服务合同当事人在平等、自愿的基础上，

经协商一致，同意按下述条款和条件签署本合同：

一、服务期限

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。

二、服务区域

惠南镇

三、服务内容

1、通过对数字化转型系统、各领域智能感知设备、数据传输网络等的全周

期运维，确保数字化应用场景精准高效运转，提升城运管理的精细化水平和应急

处置能力。甲方委托乙方提供对惠南镇城运数字化转型系统运维服务。

2、乙方所提供的服务其来源应符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，还应符合

国家和上海市有关安全、环保、卫生之规定。服务的内容、要求、服务质量等以

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为基础。详见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。

四、服务费、付款方式

1、甲方向乙方支付服务费为： 1889360 元；大写： 壹佰捌拾捌万玖仟

叁佰陆拾元整 。

乙方为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均应包含在合同价中，甲方不再另行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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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其它任何费用。

2、付款原则：

（1）按季度分四次等额支付给乙方，最后一季度费用待服务结束根据审计

结果支付。

（2）甲方支付季度款项前，乙方应开具合法合规等额发票；乙方未及时出

具发票或发票有瑕疵，甲方有权迟延付款并不承担相应责任。

五、甲方的权利责任

1、根据本协议的约定，审定乙方制定管理服务方案。

2、检查监督乙方管理工作的实施及甲方工作要求的执行情况。

3、协助乙方协调处理协议生效前发生管理工作中所遗留问题。

4、协助乙方对乙方派遣人员管理、培训、指导、宣传、教育。

5、负责对乙方派驻现场的负责人和员工进行监督、考评；有权对不符合甲

方要求的负责人、员工进行辞退、更换。

6、协助乙方做好相关工作保障。

六、乙方的权利责任

1、按照本协议约定，制定甲方管理服务方案。

2、按照协议约定，提供高质量的管理服务，接受甲方监督。

3、按照配置安排管理服务人员，如因甲方岗位变动、调整，乙方应增加或

减少管理服务人员。

4、配合甲方做好区域的协助工作，职责明确、岗位明确。

5、在工作中违反甲方制定的工作标准规定，应对其员工进行教育、警告、

罚款、辞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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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甲方须按时支付乙方管理服务费，如不能按时支付费用乙方有权终止协

议。

7、如甲乙双方协议约定范围内，发生人员违法活动等造成财产损失，经当

地公安机关、相关部门，确认由于乙方人员工作失职所引起，乙方应承担相应责

任。

七、协议终止的条件

甲方因政策和法规变动不能履行本协议的，应提前三十天通知乙方，经双方

协商终止或解除协议，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。

八、违约责任

（一）由于甲方未履行本协议第五条的约定，导致乙方不能完成管理目标的，

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在一定期限内解决，逾期未解决或协商未果的，乙方有权终止

协议，对乙方造成的经济损失，甲方按实赔偿。

（二）由于乙方违反本协议第六条的约定，从而不能完成服务目标的，甲方

有权要求乙方在一定期限整改，逾期未整改或协商未果的，甲方有权终止协议，

对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，乙方应按实赔偿。

九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本协议如果与国家政策、法律法规相冲突时，按有关政策法规执行。

（二）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应以本协议为原则，由双方另行制定补充协议予以

确认。

（三）因本协议执行中所产生的争议事项，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

的，可向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起诉。

（四）本协议一式肆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贰份。





4

（五）本协议由甲乙双方签字、盖章后即时生效。

（正文完）

甲方（盖章）：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城

市运行管理中心

日期：

地址：惠南镇城西路 238 号

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俞

晓燕

乙方（盖章）：上海浦东软件园汇智软件

发展有限公司

日期：

地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郭守敬路 498 号浦

东软件园 28 号楼 3楼

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刘

雪莹

供应商法人姓名：聂影

供应商法人性别：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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